
 

- 80 - 

南 港 軟 體 工 業 園 區 自 聘 員 工 管 理 規 章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訂立目的        

     本會為求自聘人員人事制度之健全，提高工作績效目的，使全體同仁工作有所遵 

行，並明確規定勞資雙方之權利義務，健全本會管理制度，促使勞資雙方同心協 

力共謀事業發展，俾對本園區住戶負起更多之責任，以盡本會之使命。  

   本會管理組織架構詳: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管理組織圖 (附件一) 。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凡受本會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均適用之。        

         

第  二  章 僱用        

         

第  三  條 僱用資格 

     本會員工之僱用依各項職能條件經甄選，並經審查合格後僱用之。 

         應徵人員應填寫【應徵人員履歷表】（附件二）後，由承辦人員依僱用人員位階循 

相關主管、總幹事、主任委員等程序審查合格後僱用之，但主任級幹部及總幹事 

之僱用應提請管理委員會討論，並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後僱用之。 

     在正式僱用前，得依第七條規定先予試用。 

第  四  條 僱用限制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僱用。 

     一、曾在本會被開除或未經奉准擅自離職者。 

     二、通緝有案未撤銷者。 

     三、受有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尚未結案者。 

     四、患有精神病、惡性傳染病者。 

     五、無法勝任工作者或其它本會認為不適任者。 

第  五  條 報到手續 

     本會試用或僱用之員工，應依規定之到職日至本會辦理報到手續，逾期視為自動 

放棄，報到時需繳下列證件： 

    一、 國民身份證之正、影本各乙份（正本核對後退還）。 

    二、 本人最近三個月脫帽正面二吋光面半身相片四張。 

    三、 本人【扶養親屬申報表】（附件三）。 

    四、 【服務保證書】（附件四）。 

    五、 簽訂之【勞動契約書】（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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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指定金融機構之存摺正面影本。 

    七、 學歷證件。 

    八、 專長證件。 

    九、 其他經指定應繳驗之書件。 

第  六  條 服務保證 

        本會僱用負責經辦或保管財物及本會認為必要之員工，需於到職三日內依本會之 

保證書辦妥連帶保證手續，保證人之資格由本會指定。 

     被保證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連帶保證人應負賠償之責任： 

    一、 侵佔或虧欠公款（物）者。 

    二、 不法毀損公物者。 

    三、 營私舞弊或其它不法行為致本會蒙受損失者。 

    四、 懸欠帳款不清。 

    五、 違反勞動契約、本工作規則或本會其它規章，致本會發生損害者。 

    六、 其它民法規定應負之責任。 

         被保證人離職後如發現其在職期間有本規則第七條之不法情事者，原保證仍應負 

保證責任。 

       員工職務有重大調動、升遷時，如本會認為有另訂新保證書之必要者，員工應配 

合辦妥新保證手續。 

第  七  條 試用規定 

     本會新進員工之僱用，如有必要得予試用。試期間為四十天，經試用期滿，考核 

合格者，按其學識、能力、適性派任工作，正式僱用之。 

新進員工在試用期間中，自認不適合所擔任職務或志趣不合者，得隨時自請離職； 

其試用期間考核成績不合格者，本會得不經預告即通知停止試用。其工資給付以 

到職工作日起至自請離職日止，不另發資遣費或預告期間工資。 

      

第  三  章 工作時間、休息、休假、請假 

  

第  八  條 工作時間 

       員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二小時， 

正常工作起訖時間為: 週一至週五：08:30-12:00 及 13:00-17:30 , 中午  

12:00-13:00 休息，但本會得視工作需要在不違反勞基法規定下斟酌調整之。 

第  九  條 延長工時 

        因換班、準備或補充性工作，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時，經徵得員工 

之同意，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其延長之工作時間，男性員工一日不得超過三小 

時，一個月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女性員工一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一個 

月總時數不得超過三十二小時。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工作人員必須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本會得依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四十條規定及實際需要延長本規則第四十一條所定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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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間。 

         前述延長工作時間有關之待遇依勞動基準法第四十條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休息規定 

         員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但本會得視工作需要在不違反勞 

基法規定下斟酌調整之。 

第 十一 條 休假規定 

     勞動節日及其他經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工資照給。 

         本會得參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員之休假規定，以不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及 

不低於勞基法所訂休假日數原則下彈性 

調整前項所列休假方式。 

第 十二 條 特別休假 

         員工在本會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 

         二、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 

         三、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四日。 

         四、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員工特別休假由勞資雙方協商後實施。 

        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日數，應發給工資。 

        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不予計算。 

第 十三 條 遲到早退 

     本會員工應準時上下班。並按時打卡或簽到。 

         本會員工之遲到、早退、曠工規定如下： 

ㄧ、逾規定上班時間後三分鐘至十五分鐘內打卡或簽到者，視為遲到。但有特殊 

情形，經主管核准，當日補請假者，視為請假。 

二、於規定下班時間前十五分鐘以內擅離工作場所，視為早退。十五分鐘以前離 

開工作場所，以曠職（工）半日論。當月內每遲到早退三次，以曠職半日論。 

三、未於事前辦理請假手續經主管核准或請假期滿未經核准續假，擅不到工者， 

均以曠職（工）論。 

四、急事、急病不克先行辦理請假，而未能於事由發生二十四小時內補辦或委託

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者，均以曠職論。但如有特殊情事經提出有關文件證明。 

         五、託人或替人打卡或簽到者，經查屬實，均以曠職（工）一日論。 

第 十四 條 請假規定 

         請假相關規定如下： 

         一、請事、病、公假、特別休假以半日為單位，其餘以日為單位。 

         二、以八小時為一日，輪班人員及部份工時人員依平均每日工作時數為一日；以 

三十日（包括有給休息日）為一個月。 

         三、一年內係指請假終止日（如為５月１日）之前一年內（即去年５月２日至本 

年５月１日）；全年係指每年１月１日至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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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３１日止。 

四、全年或一年內請假日數超過各種假別給假日數者，其超過部份得以特別休假 

抵充，如均已休畢者，除准予留職停薪者外，人事管理單位應通知請假人撤 

回請假申請或依規定辦理辭職手續，否則以曠職論處。 

五、證明文件均應繳交正本，未補足前（補繳期限為次月２５日前）均先改列為 

事假，俟補足後轉正。 

六、若因審核不確實造成本會或員工權益受損，各級審核幹部均應負連帶行政責 

任、直接主管並負主要責任。 

     七、請假程序： 

1、應於請假日前，親自填寫【員工請假單】（附件六），附繳有關證明文件正本， 

並自行覓妥職務代理人，逐級呈由權限主管簽章核章後，於請假日至少一日 

前，送交人事管理單位。 

         ２、發生緊急事故需請假者，可先以電話向直屬主管報備，主管應即指定職務代 

理人並委請其他同仁代辦請假手續。假單則於兩日內送回。 

         ３、未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未上班者，均以曠職論處。 

  

第  四  章 薪資 

  

第 十五 條 薪資計算 

         本會員工薪資含底薪、職務加給及伙食津貼； 底薪、職務加給標準依本會所訂【員 

工薪資等階表】（附件七）規定辦理，伙食津貼則按稅法規定每人每月一八○○元。 

         本會員工薪資之給付，每月發給一次但勞動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員工薪資於每月五日發放，若發放日為假日或週末時，於得假日前、後一日發放， 

所有員工應於人事部門所指定之銀行開設帳戶，以利匯款作業。 

         工作人員延長工作時間之薪資，延長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 

分之一，其後再延長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分之二。 

        依本規則第四十三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倍發給之。 

  

第  五  章  年資之計算 

  

第 十六 條 年資計算 

         本會員工之工作年資以受僱於本會之日起計算。 

         本會員工有左列情形者其年資合併計算： 

         一、試用實習期間。 

         二、奉准給假之假期。 

         三、定期契約屆滿，未滿三個月而訂定新約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繼續履 

行原約時。 

         員工有左列情事者，其原有年資不予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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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願辭職或離職，經三個月以上復經僱用者。 

         二、應徵召入營服兵役，退伍後逾三個月始申請復職者。 

             員工因案停職准復職者，其停職期間年資不予計算。 

             員工留職停薪復工後其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不予計算。 

  

第  六  章 紀律與守則 

  

第 十七 條 紀律與守則 

        員工應忠勤職守，遵守本會一切規章及法令，服從各級主管人員之合理指揮，不 

得敷衍塞責；各級主管人員對員工亦應親切指導。 

        員工關於職務上之報告，均應循級而上，不得越級呈報。但緊急或特殊情事，不 

在此限。 

        員工應遵守本會下列進出工作場所之管理規定： 

         一、員工應依規定親自打卡。 

         二、進出工作場所應佩帶識別證。 

         三、員工對內應認真工作，愛惜公物、減少原、物料損耗，提高服務品質及行政 

效率。員工非經許可不得以私人目的，使用公物。 

            為維護工作場所之秩序，保持園區正常運作，員工應遵守下列紀律： 

         一、員工在工作時間內，未經核准，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二、員工在工作場所內應穿著規定之服裝，並配戴識別證；識別證不得轉借，如 

有遺失、毀損、應報備作廢。 

         三、員工在工作時間應認真工作，不得為與業務無關之談天或處理私事、買賣股 

票。 

         四、不得妨害其它員工之業務。 

         五、員工應守員工安全衛生有關規定及法令，維護安全衛生。 

        為維持勞資關係之信賴、和諧，員工應履行下列誠實義務： 

一、員工應保守職務上或業務上所知悉本會之秘密，未經主管許可不得無故洩露 

於外。 

二、員工於非工作時間外兼職，因而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導致本會損失時，負賠 

償責任。 

         三、員工不得為敗壞本會信用、名譽之行為。 

四、員工不得收受回扣或利用職務上之方便直接或間接圖利自己或他人。如因此 

而致本會損失，負賠償責任。 

  

第  七  章 獎勵與懲戒 

  

第 十八 條 獎勵措施 

         員工獎勵分為嘉獎、記小功、記大功、晉級、升等五種，但得酌情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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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屬實者，得予以嘉獎： 

         一、盡忠職守、工作勤奮、品性優良，有具體事實足為同仁表率者。 

       ᅒ 二、愛惜公物、節省工帑、敬業槳群，有具體事實足為同仁表率者。 

         三、拾金或拾物不昧者。 

         四、其他特殊表現，得予以嘉獎者。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屬實者，得予以記小功同時發給獎金壹仟元： 

         一、負責臨時指派之緊急任務，並如期達成預訂目標者。 

         二、對本會管理制度或技術提出改進意見，經本會採納並獲致效益者。 

         三、對園區管理業務執行表現優異，獲住戶口頭表揚者。 

         四、其他具特殊貢獻，得予以記小功同時發給獎金壹仟元者。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屬實者，得予以記大功同時發給獎金貳仟元： 

         一、承辦重要業務或專案，績效優異，使本會獲具重大實際效益者。 

         二、在艱困，特殊或惡劣工作環境下，圓滿完成本會所交付任務者。 

         三、對管理現場業務表現優異，獲住戶書面表揚者。 

         四、其他具特殊貢獻或功績卓著，得予以記大功同時發給獎金貳仟元者。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屬實者，得予以破格晉升： 

一、對主辦業務有重大革新並提具體方案，經本會採行且獲致實際效益，估算其 

金額在壹佰萬元以上者。 

二、適時消弭意外事故或對已發生之事故予以有效控制，使本會避免嚴重損害， 

估算其金額在壹佰萬元以上者。 

         三、其他具特殊貢獻或功績卓著，得予破格晉升者。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屬實者，得予以調升職等職級一至三級： 

         一、對主辦業務有重大革新並提具體方案，經本會採行且確具重大成效者。 

         二、適時消弭意外事故或對已發生之事故予以有效控制，使本會避免嚴重損害 

             者。 

三、在本會連續服務滿三年或前次調升後連續三年，表現優異或保持全勤，並未 

受任何行政處分者，由直接主管提報主任委員核准者。 

第 十九 條 懲戒規定 

       員工之懲戒分為申誡、記小過、記大過、降職、免職五種。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屬實者，應予以申誡： 

         一、未穿著本會規定服裝或配戴識別證者。 

         二、雖穿著規定服裝，但污穢不潔或儀容不整者。 

         三、無故缺席預定會議或必要性教育訓練課程者。 

四、文件類之交辦工作或缺失改善作業因工作不力致延遲三次以上仍未完成 

者。     。 

         五、因個人疏忽致工作發生錯誤，情節輕微者。 

         六、妨礙工作秩序，情節輕微者。 

         七、工作場所堆積雜物、骯髒污穢、影響觀瞻者。 



 

- 86 - 

         八、上班時間閱讀與工作無關之報章、雜誌或書刊者。 

         九、遲到、早退，未經主管允許或准假，擅自外出處理私務者。 

         十、有其他不當行為，應予申誡者。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屬實者，應予以記小過同時罰款壹仟元： 

        一、未依標準作業程序或擅自變更工作指示，經勸導仍不接受或改進者。 

        二、因執行業務不力或不瞭解相關業務規定，經勸導仍不接受或改進者。 

        三、對承辦業務作不實報告或記錄，經勸導仍不接受或改進者。 

        四、經住戶反應服務態度不良者。 

        五、經常性遲到早退，經勸導仍不接受或改進者。 

        六、出退勤時委他人打卡者及受託打卡者。 

        七、無故曠職者。 

八、對非文件類之交辦工作或缺失改善作業因工作不力致延遲三次以上仍未完成 

    者。 

        九、直接主管因所屬員工違反本規章第十九條第三. 四. 五項各款情節嚴重者。 

        十、有其他不當行為經勸導仍不接受或改進，應予記小過者。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屬實者，應予以記大過同時罰款貳仟元： 

    一、於出勤時間有擅離職守、睡覺或瞌睡不當行為者。 

        二、於工作場所喧嘩、嬉戲或怠忽職守，致嚴重妨礙工作秩序者。 

        三、對主管. 管理委員或住戶應對態度傲慢，但情節輕微者。 

        四、私自將本會或住戶財物據為己有或贈予他人，但情節輕微者。 

        五、對目標性或計劃性之交辦工作因工作不力致延遲三次以上仍未完成者。 

        六、因個人不當行為造成住戶抵制繳交管理費情節嚴重者。 

        七、未經主管核准，逕行在外兼職並有影響承辦業務之顧慮者。 

        八、利用職權作不實值勤或加班紀錄，謀取本會不當利益，但情節輕微者。 

        九、直接主管因所屬員工違反本規章第十九條第三. 四. 五項各款情節嚴重者。 

        十、有其他工作上之不當行為，應予記大過者。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屬實者，應予以調降職等職級一至三級： 

        一、未依標準作業程序或擅自變更工作指示，致發生錯誤使本會蒙受損害者。 

        二、因執行業務不力或不瞭解相關業務規定，使本會或住戶蒙受損害者。 

        三、對承辦業務作不實報告或記錄，使本會或住戶蒙受損害者。 

        四、遺失經管之文件、機具或物品，使本會或住戶蒙受損害者。 

        五、試用期滿後因無法勝任工作或不符所敘職等職級經直接主管提報者。 

        六、以私人單據報銷公帳圖利者。 

        七、有其他足以影響本會或住戶利益之不當行為，應予調降職等職級者。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屬實者，應予以免職： 

        一、煽動罷工、怠工或分化、造謠、企圖破壞本會員工團結者。 

        二、挪用公款、故意損毀、竊盜、謀取同事或本會或住戶財物者。 

        三、基於本身職權要求相關職務人員行賄或收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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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故意洩漏本會之機密或以本會名義在外招搖撞騙或利用本會資源私接 

業務或轉由第三人承接者。 

         五、連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礦職累計六次者。 

六、不服主管或管理委員會調遣，有公然違抗、污辱、脅迫、歐打主管或管理委 

員或住戶之行為或唆使他人進行前述行為者。 

         七、有酗酒、滋事、聚賭、妨害風化或攜帶、使用違禁品之行為者。 

         八、對雇主、雇主家屬、主管、同事或住戶實施暴行或有重大污辱之行為者。 

         九、受有期徒刑以上刑期之宣告確定，而未喻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十、利用職權作不實值勤或加班紀錄，以謀取本會不當利益者。 

         十一、於訂定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本會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十二、故意損耗機器、工具、耗材或其他物品，致本會或住戶受有損害者。 

         十三、有其他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或情節重大之失職行為應予免職者。 

         十四、員工違反本項有關規定者，除予以免職外，其有觸犯民事、刑事法令者， 

並應移送司法機關偵查審理。 

第 二十 條 核決權責 

        記大功、記小功、嘉獎、記大過、記小過及申誡等獎懲事項之核決： 

         一、總幹事之獎懲由主任委員核定之, 並提請管理委員會同意。 

         二、主任級（含）以上員工之獎懲由總幹事核定之, 並提請主任委員同意。 

         三、主任級以下員工獎懲由直接主管報請總幹事核定之。 

        其他獎懲事項之核決由總幹事報請主任委員核定之, 必要時得提請管理委員會同 

意。 

第二十一條 處理程序 

        員工獎懲事件發生時，由承辦人員或直接主管或其指定人員於三日內填具【獎懲 

報告書】（附件八），列舉獎懲事實，並簽擬獎懲方式及意見後依本規章第二十條 

所訂權責程序呈相關主管核定之。 

        獎懲事件由最高核決主管核定後，人事單位以主任委員名義發佈通告，並以通告 

日期為獎懲生效日。 

        員工有違反本會規定或不當行為時，該員工直接主管未依本規章所訂懲戒相關規 

定呈報，並予以隱瞞或縱容者，應受與該員工同等之懲戒處分。 

        獎懲累計基準： 

         一、三次嘉獎累計為一次小功，三次小功累計為一次大功；但不發給獎金。 

         二、三次申誡累計為一次小過，三次小過累計為一次大過；但不罰款。 

         三、員工於當年度內所發佈之獎懲功過可互相抵銷。 

         四、獎懲得依事件發生事實及次數連續為之。 

五、員工於服務期間累計三大過者，應予以免職；但於當年度內累計二大過者， 

應即予免職。 

六、調降職等職級者，非經六個月不得調升或改敘；員工受調降職等職級之懲戒 

期間，再受調降職等職級之懲戒時應即予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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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獎金及罰款得自次月薪資作業中發給或扣除。 

  

第 八 章 績效考核 

  

第二十二條 績效考核 

     本會員工之績效考核由主任委員或主任委員授權其他管理委員為之, 並於每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提報管理委員會議討論 

通過。 

         主任委員或主任委員授權其他管理委員應於平常期間分次分項進行績效考核，並 

以書面記錄為之。 

         績效考核之計算加總以分數為之。 

第二十三條 考績列等及獎懲 

     本會員工之績效考核分為四級, 說明如下: 

         一、考績總分在九十分以上者列為甲等。 

         二、考績總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列為乙等。 

         三、考績總分在六十分以上者列為丙等。 

         四、考績總分在六十分以下者列為丁等。 

         本會員工之考績獎懲如下: 

         一、考績列為甲等者: 昇職級三級。 

         二、考績列為乙等者: 昇職級一級。 

         三、考績列為丙等者: 不予調昇。 

         四、考績列為丁等者: 降職級二級, 連續二年者予以免職。 

         昇降職級如跨越職等時, 則以跨越之職等級核計。 

  

第 九 章 資遣、解僱、離職、退休 

  

第二十四條 資遣規定 

     本會有關資遣規定，依照勞基法資遣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五條 解僱規定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本會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亦不發給 

資遣費： 

         一、違反本規章第十九條第五項各款之一規定應予免職者。 

         二、懲戒達本規章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第五款所定基準者。 

         本會無法定正當理由不得解僱員工, 主任級幹部及總幹事之解僱應提請管理委員 

會討論，並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依勞基法解僱 

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離職規定 

        自行離職員工應填具【離職申請書】（附件九）於法定預告期間前提請本會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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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之，未依法預告致使本會遭受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七條 退休規定 

        有關本會員工退休規定，依照勞基法退休相關規定辦理之。 

        本會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退休： 

         一、在本會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以戶籍資料記載為準）。 

         二、本會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三、工作滿五年以上且年滿六十歲以上者。 

        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得強制退休： 

         一、年滿六十歲者（以戶籍資料記載為準）。 

二、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符合勞保第一等級至第六等級之殘障認定標準，且不 

堪勝任目前工作者。 

        本會員工如依勞基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強制退休，係執行職務所致者，加給百分之 

二十五退休金。 

        退休金之給予，於退休員工辦妥離職手續後三十日內一次發給。但如本會發生財 

務困難，無法一次發給時，經退休員工同意，得分期給付。 

第二十八條 職務移交 

        受解僱、資遣、自動離職、或退休之員工於離職、退休前應辦理職務移交作業， 

並將管理之本會工具、設備、財物交還；未完成移交作業前，本會得延遲發給應 

給予之薪資或資遣金或退休金。 

  

第 十 章  災害補償、撫卹 

  

第二十九條 災害補償、撫卹 

        本會員工因遭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均依勞基法及其施行細 

則規定予以補償。但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或保險，本會已支 

付費用補償者，本會得予抵充。 

第 三十 條 撫卹標準 

        員工如非因遭受職業災害而在職死亡，依下列標準撫卹之： 

         一、服務年資三年以下者，一次發給三個月之撫卹金。 

         二、服務年資逾四年者，年滿一年加發一個月之撫卹金最多以十五個月為限。 

        員工或員工遺屬應於事發一個月內應檢附有關證件（醫院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 

書文件）及戶籍謄本，申請職業災害補償撫卹金發給。 

        受領補償權，自受領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受領補償之權利，不因員 

工之離職而受影響，且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擔保。 

        補償費及撫卹金以員工死亡前六個月內之月平均工資為標準。 

  

第 十一 章 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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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安全衛生 

        本會依有關安全衛生法令規定，辦理安全衛生工作，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員工安 

全衛生。 

        本會依員工安全衛生法令所製作之員工安全衛生規則，員工應遵守執行。 

  

第 十二 章  福利、意見溝通 

  

第三十二條 福利、溝通 

        本會員工自到職日起一律加入勞工及全民健康保險，享受相關保險給付，員工應 

依本會規定之作業期限，將辦理保險所 

需之戶籍資料等文件，交付本會人事單位辦理相關保險。 

        本會於端午. 中秋及農曆春節等節日，得提撥員工年節獎金。 

        本會設置員工意見信箱、採納員工建議、擴大溝通管道，並對員工的疑惑及期望 

作合理的答覆與處理。 

        本會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依照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定 

期舉辦勞資會議。 

        本會於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管理費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設施維修 

基金外，對於全年工作無過失之員工應 

給予獎金，發給額度得參照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獎金發給額度辦理。 

  

第 十三 章 權責區分 

  

第三十三條 本園區有關大樓管理事務採委外統包方式處理, 外包商與本會自聘員工之權 

         責區分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本會自聘員工以管理，稽核外包商等督導作業為主要權責，外包商以服務 

。管理等實務執行作業為主要權責。 

         二、外包商之權責依管理服務委託契約書所訂內容區分之。 

         三、管理服務委託契約書所訂內容產生疑義時，依雙方協商議定之。 

第三十四條  本會自聘員工工作職掌，詳如【自聘員工工作職掌表】（附件十）。 

  

第 十四 章 附則 

  

第三十五條 本規章如有未盡事宜，依據有關法令、團體協約或勞資會議之規定、約定或決議 

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規章呈報主任委員核定，並經管理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後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七條 本規章於九十年七月六日經第二屆第三次管理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